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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   一、协议基本情况 

   近日，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四川中

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物环保”）就环保产业等合作内

容签署了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《公

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协议属于日常经营协议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

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   

二、合作方情况介绍 

中物环保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久远集团”）二级控股唯一环保企业，是国家城市污

水处理及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国家烟气脱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

国家核技术工业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技术输出及产业化发展平

台。目前中物环保依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技术资

源，专业从事复杂环境问题治理。 

三、合作主要内容 

双方围绕环保相关产业，在危废治理领域进行深度合作，充分发

挥中物环保作为中物院下属军民融合平台久远集团唯一环保产业平

台，公司作为沿海地区危废处置专家及行业资源丰富优势，逐步发掘

和拓展包括但不限于危废治理领域以及资源化综合利用相关业务。 



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第 2 页 共 2 页 

四、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，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布局，如果

合作能顺利实施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务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。同时

能够有效优化资源配置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协议属框架性战略合作协议，具体的合作内容、进度以及市场

变化情况仍需签约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落实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四川中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